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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不能盲目相信从业人员的违法承诺，应保持理性投资理念，学习专业

知识，积累投资经验。通过了解证券市场各类业务规则和产品，投资者才能分析

市场信息，进行独立判断，有效地防范风险，获取投资收益。   

典型案例    

案例一：“合作理财”不可取，盲目信任有代价  

某券商营业部前员工 A（持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私下与该营业部客户 B签

订合作理财协议，约定由其对客户账户内 60 万资金进行证券买卖操作，委托期

限为 12 个月。合同期内，账户如产生超过 20%盈利，其享有盈利部分的 20%，若

盈利不超过 20%则盈利全部为客户所有；如亏损超过 20%，客户有权终止该协议

或让其免费为其服务直到盈利为止。后因账户亏损较严重，双方提前终止协议。

从业人员 A已向当地证监局书面承认上述违规事实。A擅自代理客户从事证券投

资理财，并约定分享投资收益，其行为已经构成代客理财，违反《证券法》《证

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证券经纪人执业规范（试行）》及《证券从业人员执业

行为准则》，证监局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中国证券业协会依据

《自律监察案件办理规则》和《自律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对 A采取了纪律处分措施。而投资者 B因为盲目相信从业人员 A的承诺，亦遭受

了财产损失。  

风险提示：  

投资者要明确区分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与从业人员违规代客理财行为。证

券公司可以依照《证券法》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从事接受客户

委托、使用客户资产进行投资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由客户享

有，损失由客户承担，证券公司可以按照约定收取管理费用。证券公司从事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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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业务，应当与客户签订证券资产管理合同，约定投资范围、投资比例、

管理期限及管理费用等事项。证券资产管理属于公司行为，以证券公司为主体与

投资者书面签署相关资产管理合同。从业人员代客理财属于从业人员个人行为，

一般是从业人员与投资者私下签署相关合同或口头约定相关内容。目前证券公司

严禁从业人员从事违规代客理财活动，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范措施，并在对投资

者进行电话回访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揭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仍

然私下委托从业人员为其理财，则一般认定为从业人员的个人行为，投资者一旦

因违规代客理财产生亏损，只能向从业人员主张权利。   

案例二：投资顾问掌“全权”，账户财产有危险  

原告黄某在被告某证券营业部开户后，将账户及密码告知母亲王某。被告翁

某某为该证券营业部的投资顾问，王某与其认识后，将原告账户及交易密码告知

翁某某并委托其进行两只股票的证券交易，金额约为 4万元。翁某某在代理操作

账户期间频繁操作原告账户，日均交易 13 次左右，甚至有多日交易笔数达 50

次以上。法院查明原告账户内损失多为缴纳巨额佣金。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二被

告承担上述账户的全部损失。最终法院判决翁某赔偿原告黄某财产损失，营业部

应当对翁某某赔偿义务在 50%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风险提示：  

投资者一旦将证券交易全权委托给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进行操作，即存在

各种风险隐患。对方极有可能会因牟取私利而进行不必要的操作，给投资者造成

重大损失。 


